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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雷装置检测合同







甲    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    方：沧州天祥防雷检测有限公司黄骅分公司


签订地点：河北省黄骅市
签订日期：2021年 4 月  20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民法典》、中国气象局《防雷减灾管理办法》、《河北省防雷减灾管理办法》、《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办法》、河北省物价局冀价经费字【2012】39号文件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平等互利的原则，甲、乙双方（以下简称“双方”）就防雷装置检测服务事项友好协商一致，乙方向甲方进行雷电预报预警及所属的防雷设施的安全性能检测，签订如下协议。
第1条  合同内容
1、 雷电短期24-48小时预报、雷电3小时内短时临近预报预警。
2、 乙方根据甲方委托对           进行防雷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乙方进行检测时应当遵守甲方的安全生产规定和有关要求。  	Comment by PC: 对什么进行防雷检测。
第2条 服务期间时间
1、 全年度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提供预报预警。
2、 [bookmark: _GoBack]检测日期期间：自2021年4月30日至 2021 年 5月30 日止
第三条  合同价款及支付 
1、合同价款：合同总价为人民币：5000元，大写金额为人民币：伍仟元整。该价款为固定总价合同，包括在服务期间施工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不可预见全部费用，均由乙方自行解决，如有变更，甲方不再作任何调整或补偿。
2、付款方式：甲方收到乙方提交的正式检测技术报告，同时提供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甲方付给乙方防雷装置检测服务费共计人民币：5000元（大写金额为：人民币伍仟元整）。
3、甲方有权从到期的付款中扣除合同规定乙方有责任支付的违约金或赔偿金。
4、乙方开户银行及账号如下：
户    名：沧州天祥防雷检测有限公司黄骅分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黄骅支行
开户账号：0408011209300323981

第四条  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当提供有关图纸等技术资料，并派1-2名技术人员配合检测，本企业所属区域内的雷电灾害的调查，并报乙方。
2、乙方对甲方防雷装置按照现行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检测，并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检测技术报告。
3、在合同执行期内，乙方将无偿为甲方提供黄骅区域内天气预报信息服务，预报要素包括天气状况、气温、风力等，甲方需要其他方面的气象服务可随时与乙方联系，乙方24小时内以书面回复。将尽量给予满足。
4、在合同执行期内，甲方如因气象灾害造成损失，乙方将无偿为甲方提供相关气象证明等材料。
5、乙方进行检测时应当遵守甲方的安全生产规定和有关要求。
第五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检测完毕后1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正式的检测技术报告，逾期乙方每日按百千分之三扣除违约金。
2、甲方收到检测技术报告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服务费用，逾期须向乙方支付每日百千分之三的滞纳金。
第六条  其他
1、本合同由双方于合同首页注明的日期和地点签订（签订指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签订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有效期从合同生效之日起到合同价款及违约金等所有费用两清及双方责任和义务履行完毕为止，如有索赔则到理赔完毕为止。
3、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可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4、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本页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沧州天祥防雷检测有限公司
黄骅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第 1 页 共 4 页
